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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蓝丰生物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订重大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江苏蓝丰生物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近日与苏

州天马精细化学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马精化”）签订《委

托加工协议》（以下简称“协议”或“本协议”），公司接受天马精化

委托，在 2011 年度加工硬脂酸酰氯和 AKD 原粉，本协议涉及加工费

等总金额约为 9,000 万元人民币。 

一、协议风险提示  

 1.协议的生效条件:协议自双方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 

2.协议的履行期限: 2011 年 1月 1日至 2011 年 12 月 31 日; 

 3.协议的重大风险及重大不确定性:虽然天马精化是经过公司

审慎遴选且已有四年以上稳定的合作历程，但是不排除因各种突发情

况而导致天马精化出现减少或停止委托产品加工的情况，进而影响公

司生产安排及经营业绩。 

二、协议对方介绍  

1、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苏州天马精细化学品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徐仁华; 

注册资本:12,000 万元人民币;  

主营业务: 各类精细化学品的研发、生产与销售; 

注册地: 苏州市吴中区木渎镇花苑东路 199-1 号; 

公司同天马精化不存在关联关系。 

2、最近三个会计年度发生的购销金额 

2008 年、2009 年、2010 年公司向天马精化提供的含税加工业务

金额分别为 2691.80 万元、2908.13 万元和 5971.70 万元,分别占公

司当年销售金额的 2.96%、4.63%和 6.53%。   

3、履约能力分析：天马精化是由苏州天马医药集团有限公司、

苏州国发创新资本投资有限公司、深圳市创新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苏

州工业园区海富投资有限公司和顾志强等 17 名自然人作为发起人，

由苏州天马医药集团精细化学品有限公司整体变更设立的股份有限

公司，目前已经拥有多个产品系列，业务内容涵盖产品研发、工艺优

化开发、规模化生产、定制加工生产等完整的精细化工业务体系，积

累了 AKD 连续化生产等多项核心技术和丰富的产业化生产和管理经

验，是国内具有一流竞争力的精细化学品专业生产企业。根据与天马

精化以往的合作历史及信用状况，以及生产技术和公司产能等情况，

公司认为天马精化具备协议中的支付能力，具备履行协议义务的能

力。 

三、协议的主要内容  



 

1、协议签署时间：2011 年 1月 18 日； 

2、协议金额：约为 9,000 万元人民币； 

3、协议生效条件和时间：协议经双方签字、加盖公章后生效； 

4、协议的履行期限：2011 年 1月 1日至 2011 年 12 月 31 日； 

5、协议价款的结算方式：现金支付结算或银行承兑汇票结算。 

四、协议对公司的影响 

1．合同对公司本年度以及未来各会计年度财务状况、经营成果

的影响。 

该协议金额约为人民币 9,000 万元,该协议的履行将对公司经营

业绩产生积极影响。公司与天马精化的业务合作已达 4年之久，随着

公司主营业务规模的扩大，与天马精化之间的委托加工各个环节的磨

合日趋成熟，双方公司之间业务的合作更趋紧密，现阶段乃至将来随

着委托加工及其管理更加精细，使委托加工产品质量及生产工艺水平

日趋提高，为公司未来的经营业绩及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2．协议对公司业务独立性的影响、公司主要业务是否因履行合

同而对当事人形成依赖及依赖程度、相关解决措施等。 

在为天马精化提供硬脂酸通光加工服务后，公司可以提高光气的

产能利用率，最大限度利用富余光气，在获得加工业务利润的同时，

也降低了光气的边际生产成本。因此，随着天马精化 AKD 原粉产销规

模的扩张，稳定增长的加工量使公司和天马精化之间日益形成了紧密

的合作关系。由于天马精化委托公司加工的硬脂酸酰氯与公司光气资

源存在紧密相连的互利共赢关系，会使双方的合作更稳定。另外，公



 

司是国内较大的以光气为原料生产农药的企业，产品涵盖杀菌剂原药

及制剂、杀虫剂原药及制剂、除草剂原药及制剂、精细化工中间体，

公司向天马精化的销售比重并不大，不存在依赖关系。若日后天马精

化和本公司不再签订《委托加工协议》，为了保证光气资源的充分利

用，公司将采取多渠道，增加现有光气产品的产量，研发新的利用光

气生产的产品等，使光气资源得到更充分的利用。 

五、其他相关说明 

1、公司将在定期报告中披露重大协议的履行情况 

2、备查文件：公司与天马精化签订的《委托加工协议》。 

特此公告！ 

 

 

江苏蓝丰生物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一年一月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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